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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 
第二十六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五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十六條 

    定價、競價交易標的

證券之返還期限及方式

如下： 

一、到期日還券：本公司

於設定之還券日期

前十營業日經由證

券商通知借券人返

還。 

二、到期前還券：借券人

自借券日之次一營

業日起得隨時返還

全部或部分標的證

券。 

三、出借人請求提前還

券：出借人得依借貸

申請條件於預定提

前還券日之前一個

營業日、前三個營業

日或前十個營業日

請求返還全部或部

分標的證券，借券人

應於接到通知之次

一營業日起一次或

分次返還被請求標

的證券。 

四、強制提前還券： 

（一）標的證券經審核不

再為合格標的或經

暫停借貸交易者，

本公司得限期通知

借券人還券了結。 

（二）標的證券發行公司

有合併、減資或其

他影響出借人股東

權行使之事由者，

或為指數股票型基

金受益憑證辦理分

第二十六條 

    定價、競價交易標的

證券之返還期限及方式

如下： 

一、到期日還券：本公司

於設定之還券日期

前十營業日經由證

券商通知借券人返

還。 

二、到期前還券：借券人

自借券日之次一營

業日起得隨時返還

全部或部分標的證

券。 

三、出借人請求提前還

券：出借人得依借貸

申請條件於預定提

前還券日之前一個

營業日、前三個營業

日或前十個營業日

請求返還全部或部

分標的證券，借券人

應於接到通知之次

一營業日起一次或

分次返還被請求標

的證券。 

四、強制提前還券： 

（一）標的證券經審核不

再為合格標的或經

暫停借貸交易者，

本公司得限期通知

借券人還券了結。

（二）標的證券發行公司

有合併、減資或其

他影響出借人股東

權行使之事由者，

借券人應於停止過

戶日前六個營業日

鑒於指數股票型基金發

行人，得就所經理之指數

股票型基金受益憑證辦

理分割或反分割，考量前

項作業將導致借券人之

借入數量與還券數量不

相符，爰於第一項第四款

(二)，增列該強制還券之

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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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反分割者，借

券人應於停止過戶

日前六個營業日前

還券了結。 

（三）標的證券經公告停

止買賣而未定恢復

期限或終止上市

（櫃），借券人應於

本公司所定期限內

還券了結。 

（四）證券市場因天然災

害或其他非常事

故，全部停止交易

而未定恢復期限，

借券人應於本公司

公告所定期限內還

券了結。 

          (以下略) 

前還券了結。 

（三）標的證券經公告停

止買賣而未定恢復

期限或終止上市

（櫃），借券人應於

本公司所定期限內

還券了結。 

（四）證券市場因天然災

害或其他非常事

故，全部停止交易

而未定恢復期限，

借券人應於本公司

公告所定期限內還

券了結。 

      (以下略) 

第三十四條 

定價、競價交易借券

人申請更換擔保品，應經

由證券商透過本公司借

券系統，先行提交替代擔

保品後，再申請領回原先

提供等值內之擔保品（擔

保證券以交易市場當日

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

易基準價折價計算）。 

借券擔保品有下列

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公司

即通知證券商轉知借券

人於次一營業日更換擔

保品。 

一、擔保證券有不符合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變更交

易方法、減資、停止

買賣或終止其上市

（櫃）之情事者，或

為指數股票型基金

受 益 憑 證 辦 理 分

第三十四條 

定價、競價交易借券

人申請更換擔保品，應經

由證券商透過本公司借

券系統，先行提交替代擔

保品後，再申請領回原先

提供等值內之擔保品（擔

保證券以交易市場當日

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

易基準價折價計算）。 

借券擔保品有下列

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公司

即通知證券商轉知借券

人於次一營業日更換擔

保品。 

一、擔保證券有不符合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變更交

易方法、減資、停止

買賣或終止其上市

（櫃）之情事者。 

二、履約保證銀行有失

卻清償能力、依法接

鑒於指數股票型基金發

行人，得就所經理之指數

股票型基金受益憑證辦

理分割或反分割，考量分

割與反分割作業均停止

證券市場交易，爰於第二

項第一款，增列該更換擔

保品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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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反分割者。 

二、履約保證銀行有失

卻清償能力、依法接

管、清理、聲請重整

或破產，或受破產宣

告或裁定重整，或其

他嚴重喪失債信之

情事者。 

三、其他足致擔保品價

值或變現性低落之

情事者。 

管、清理、聲請重整

或破產，或受破產宣

告或裁定重整，或其

他嚴重喪失債信之

情事者。 

三、其他足致擔保品價

值或變現性低落之

情事者。 

第五十條 

(同現行條文) 

     

 

 

 

 

 

 

 

 

 

 

因借券標的證券於

停止買賣期間，致借券證

券商無法買回還券者，本

公司即依「營業細則」第

一百零九條第二項，填製

「證券支付憑單」交予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代買方

證券商收執。 

第五十條 

賣方證券商保管劃

撥帳戶存券餘額不足履

行交割義務者，應於成交

日後第二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申請辦理借券。其未

申請借券且未完成有價

證券交割者，本公司即併

於上午十一時後，為其辦

理借券，並於當日通知該

證券商，所生之借券費用

由該證券商負擔，證券商

不得異議。 

 

 

 

 

 

 

配合股票分割反分割制

度實施停止買賣，以及現

行股票減資作業或終止

上市等亦實施停止買

賣，為避免標的證券於停

止買賣期間，賣方證券商

出現交割缺口須借券完

成交割，致無法買回還券

之情形，明訂借券標的證

券停止買賣期間，由本公

司填製「證券支付憑單」

暫代交割，爰配合修正本

條，增訂第二項條文。 

 

 


